
檔號：CCIB/B 480-20-10-3/1 
 
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 

《電訊條例》  
(第 106 章 ) 

 
《2017 年電訊 (指定須繳付頻譜使用費的頻帶 )(修訂 )令》  

 
《電訊 (頻譜使用費水平 )(固定及其他鏈路 )規例》  

 
 
引言  
 
 通訊事務管理局（通訊局）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

（商經局局長）分別行使《電訊條例》（第 106 章）（條例）

第 32I(1)及 (2)條所賦予的權力，訂立《2017 年電訊 (指定須

繳付頻譜使用費的頻帶 )(修訂 )令》（《修訂令》）（見附件 A）

及《電訊 (頻譜使用費水平 )(固定及其他鏈路 )規例》（《新規

例》）（見附件 B），以就行政方法指配的頻譜實施徵收頻譜使

用費計劃（收費計劃）。  
 
 
理據  
 
2. 在現行機制下，當通訊局認為非政府服務提供者不大

可能對可供指配頻譜有競爭性需求時，該等頻譜會在收到申

請後以行政方法指配予非政府使用者 1。目前，頻譜使用費並

不適用於上述作非政府用途而以行政方法指配的頻譜。  
 
3. 由於透過行政方法指配而獲得頻譜的商業使用者現

時並無需要為使用頻譜這有限的公共資源繳付費用，社會上

因而對該等使用者是否有誘因有效地使用頻譜有疑問。就已

經擁擠及預期會更為擁擠的頻帶而言，現時的安排限制了通

訊局把有關頻譜指配予需要在同一頻率提供服務的潛在使

用者的能力。引入收費計劃能鼓勵頻譜使用者更有效地使用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 以行政方法指配的頻譜的例子包括固定鏈路、電子新聞採訪／外勤廣播鏈路

及衞星上傳鏈路。  

  A   

  B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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頻譜，以及把過剩的頻譜交還通訊局，讓通訊局其後可把頻

譜指配予其他需要該等頻譜以支援其運作的使用者。  
 
4. 我們在 2017 年 5 月就實施收費計劃一事諮詢立法會

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 委 員 會 （ 事 務 委 員 會 ）（ 見 立 法 會

CB(4)950/16-17(03)號文件）。委員並不反對政府實施建議的

收費計劃。就此，我們建議向立法會提交《修訂令》及《新

規例》，以實施收費計劃。  
 
5. 具體來說，在收費計劃下，頻帶若有 75%或以上被佔

用及預期日後會變得更為擁擠，會被指定為須繳付頻譜使用

費的「擁擠」頻帶。該等頻帶及相應頻譜使用費的水平載列

如下－  
 

指定頻帶  

(兆赫 ) 

頻譜使用費水平  

（每條鏈路，以每年每兆赫計算，  

單位為港元）  

獨家使用  非獨家使用  

2055 - 2095 21,600 10,800 

5875 - 6425 沒有獨家使用  432 

6425 - 7100 21,600 

（適用於根據傳送

者及自設對外電訊

系統牌照指配的頻

率）  

 

或  

 

36,000 

（適用於根據闊頻

帶鏈路中繼電台牌

照指配的頻率）  

3,600 

（適用於根據傳送

者及自設對外電訊

系統牌照指配的頻

率）  

 

或  

 

6,000 

（適用於根據闊頻

帶鏈路中繼電台牌

照指配的頻率）  

7421 - 7900 

8275 - 8500 

10700 - 117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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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在收費計劃全面實施之前，會設有五年過渡期。頻譜

使用費不會在收費計劃實施首兩年徵收。在兩年寬限期過

後，頻譜使用費會分三年逐步徵收，在第三年年初徵收 30%
的頻譜使用費，在第四年年初徵收 70%的頻譜使用費，到第

五年及以後才徵收全數應付金額。  
 
 
《修訂令》及《新規例》  
 
7. 《修訂令》旨在修訂《電訊 (指定須繳付頻譜使用費的

頻帶 )令》（第 106 章，附屬法例 Y），指定上文第 5 段所列的

頻帶為須繳付頻譜使用費的頻帶。  
 
8. 《新規例》按上文第 5 段就頻帶訂明頻譜使用費的水

平，及載列相關付款安排。  
 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9. 有關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－  
 
 刊憲      2017 年 10 月 13 日  
 提交立法會    2017 年 10 月 18 日  
 實施修訂法例   2018 年 1 月 1 日  
 
 
修訂法例的影響  
 
10. 在財政影響方面，根據我們在 2017 年 10 月 1 日有關

以行政方法指配頻譜的紀錄，當收費計劃全面實施時，頻譜

使用者每年須繳付的頻譜使用費大約為 1,400 萬元 2。收取的

頻譜使用費會按《條例》第 32I(8)條撥入政府一般收入。在

經濟影響方面，收費計劃會促進更有效地使用以行政方法指

配的頻譜，有利於電訊業的長遠發展。  
 
 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  如頻譜使用者按收費計劃的目標更有效地使用頻譜，從而把過剩的頻譜交還

通訊局，須繳付的頻譜使用費金額將會較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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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修訂法例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修

訂對公務員、環境、競爭、生產力、家庭及性別均沒有影響。

除上文第 10 段所述外，修訂對可持續發展沒有影響。修訂

法例亦不會影響《條例》的約束力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12. 商經局局長及前電訊局長於 2010 年 11 月展開公眾諮

詢，並在審慎考慮收集到的意見後，於 2011 年 9 月發出聯

合聲明載列他們各自的決定 3。我們於 2017 年 4 月就實施收

費計劃一事通知頻譜使用者，並解釋收費計劃的理據。我們

亦於 2010 年 12 月及再於 2017 年 5 月向事務委員會就收費

計劃作出簡介。正如第 4 段所述，委員並不反對政府實施建

議的收費計劃。  
 
 
宣傳安排  
 
13.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的查詢。  
 
 
查詢  
 
14. 如有查詢，請聯絡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

（通訊及創意產業）李泳嘉先生（電話：2810 2713）。  
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2017 年 10 月 11 日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3  聯合聲明載於  h t tp : / /www.cedb.gov.hk/ccib/chi /paper /pdf /SUF_Statement.pdf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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